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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在沪住宅修缮企业信用评价实施细则 

  

为进一步规范本市住宅修缮行业市场秩序，建立健全本市

住宅修缮企业信用评价体系，加强对住宅修缮市场的事中事后

监管，营造诚信守法的市场环境，依据《上海市社会信用条例》、

《上海市建筑市场管理条例》等相关规定，突出信用评价对住

宅修缮工程质量、安全提升的导向性作用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 

一、适用范围 

本市工商注册和外省市进沪的，从事住宅修缮工程的建筑

业企业（以下简称“在沪住宅修缮企业”，建筑业企业仅指施

工企业）的信用评价管理。 

二、信用评价信息 

在沪住宅修缮企业信用信息以信用评价时已录入上海市

建设市场管理信息平台、上海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和上海

市住宅修缮工程后评估管理系统的信息为依据。信用信息包

括： 

（一）在本市建筑活动以及住宅修缮活动中产生的信用信

息 

1、公开招标中标项目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报送信息、住

宅修缮工程施工总包合同备案信息； 

2、建设和住宅修缮相关行政处罚（失信行为记录）信息； 

3、拖欠农民工薪酬（以下简称“欠薪”）行为信息； 

4、安全生产标准化评价结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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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其他行政处罚 

在上海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中的工商、税务、司法、

安监、质监、规土、水务、房管、城管、市容等其他相关行政

处罚信息。 

（三）修缮工程后评估考评结果信息 

在上海市住宅修缮工程后评估管理系统中产生的住宅修

缮工程群众后评估考评结果信息。 

三、评价方式 

在沪住宅修缮企业信用评价采用计算机自动评价方式。计

算机评价系统根据企业评价信用信息，每日计算出企业信用分

值。 

四、评价频率和信息使用时效 

评价计算频率为每天一次。计算机每天零点，以前一天（当

天-1）为基准日，起算企业信用评分。 

信用信息被录入信用信息库之后方能生效。信用信息的使

用时效以基准日起算，分别为： 

（一）工程业绩信息自基准日起有效期二年，业绩信息以

建筑工程合同信息报送完成日期和住宅修缮工程施工总包合

同备案审核通过日期为准。 

（二）建设、住宅修缮和其他相关管理部门记录的行政处

罚（失信行为记录）信息自基准日起有效期二年，以行政处罚

决定书签收或失信行为记录日期为准。 

（三）欠薪行为信息自基准日起有效期一年，以市、区建

设管理部门认定的记录日期为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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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后评估考评结果信息自基准日起有效期二年，以有

效业绩生成日期为准。 

（五）安全生产标准化评价信息自基准日起有效期一年，

按最近一个年度的评价结果计算。 

五、企业录入 

在沪住宅修缮企业信用评价结果在市房屋管理局网站上

公开。在沪住宅修缮企业可登录市房屋管理局网站，在“城市

更新—住宅修缮企业信用评价”栏目中完成企业信用评价初始

录入。  

六、评价分值组成 

企业信用评价分值采取百分制，总分为 100 分，按加减

累积分制计算（详见附表 1）。 

（一）基础分设置为 35 分，每个企业直接取得。 

（二）工程业绩设置 20 分，其中： 

1、每个企业底分为 0 分； 

2、评价信息周期内： 

（1）单个住宅修缮工程施工总包合同备案金额： 

400~1000 万元（含）的，加 0.3 分； 

1000~2000 万元（含）的，加 0.6 分； 

2000~5000 万元（含）的，加 0.9 分； 

5000~10000 万元（含）的，加 1.2 分； 

10000 万元以上的，加 1.5 分。 

（2）“在沪建筑业（施工）企业信用评分结果”中获得的“工

程业绩”评价分值，按 50%计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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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企业分包业绩不计算。 

（三）行政处罚（失信行为记录）设置 20 分，其中： 

1、每个企业底分为 20 分； 

2、企业受到建设相关行政处罚（失信行为记录），未达到

听证范围的每次减 1 分，达到听证范围的每次减 2 分；住宅修

缮活动中，有失信行为并经证实的（详见附表 2），由市住宅

修缮管理部门会同区住宅修缮管理部门共同约谈，自约谈之日

起，按被约谈的 2
n-1 分扣除（n 为约谈次数）。累计最多减 15

分；  

3、企业受到其他相关行政处罚的，每次减 0.5 分，累计

最多减 5 分。 

（四）欠薪行为设置 5 分。 

1、企业未发生欠薪行为的，得 5 分； 

2、发生欠薪行为且不配合完成清欠的，每次减 1 分； 

3、发生欠薪行为且造成一定社会影响的，每次减 2 分； 

4、发生欠薪行为且造成严重社会影响并列入市建设或住

宅修缮管理部门通报名单的，减 5 分。 

（五）后评估考评结果设置 10 分。 

1、每个企业底分为 0 分。 

2、评价信息周期内，单个工程得分公式为： 

×后评估系数 

3、后评估系数： 

90 分（含）以上的，系数为 1； 

80（含）~90 分的，系数为 0.9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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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0（含）~80 分的，系数为 0.8； 

60 分以下的，系数为 0。 

4、单个住宅修缮工程项目，最多得 5 分。 

（六）安全生产标准化评价设置 10 分。 

1、标准化不达标的，每个项目加 0 分； 

2、标准化达标的，每个项目加 2 分； 

3、标准化示范的，每个项目加 3 分； 

4、最高累计至 10 分。 

（七）企业所承接的住宅修缮工程，发生一般安全质量事

故或造成负面社会影响较大的，企业信用评价分中已中标项目

的后评估考评结果、安全生产标准化评价作归零处理；发生较

大及以上安全质量事故的，企业信用评价总分作归零处理（处

理结果有效期为二年）。 

七、异议处理 

在沪住宅修缮企业对记录的信用信息或评价结果有异议

的，可书面向上海市住宅修缮工程质量事务中心提出，上海市

住宅修缮工程质量事务中心应当在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核实并

书面回复。 

八、实施时间 

本细则自 2020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4 年 12

月 31 日。 

 

附表：1.评价分值组成表； 

2.失信行为列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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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1： 

 

评价分值组成表 

 

序号 评分内容 满分值 

1 基础分值 35 

2 工程业绩（底分 0分，加分制） 20 

3 行政处罚（失信行为记录）（底分 20分，减分制） 20 

4 欠薪（底分 5分，减分制） 5 

5 群众后评估考评结果（底分 0分，加分制） 10 

6 安全生产标准化评价结果（底分 0分，加分制） 1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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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2： 

失信行为列表 

序号 失信行为 

1 因安全质量隐患开具停工单的 

2 因安全质量隐患受到市级以上通报批评的 

3 两次（含）以上项目管理人员履职不到位的 

4 存在虚报瞒报、弄虚作假行为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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